
投标承诺函
致：江苏省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

本投标人郑重承诺如下内容：

1.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满足下列条件：

（1）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2）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

程（必须原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 6 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

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

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

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

业范围之内。

注：以上在建工程是指在其他项目担任项目负责人职务。

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

已超过 5年的。

2.企业和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2年内（截止本次招标公告发布时间前 1 日）

没有因串通投标、弄虚作假、以他人名义投标、骗取中标、转包、违法分包等违

法行为受到建设等有关部门行政处罚的；

3.企业近 1 年内（截止本次招标公告发布时间前 1 日）没有无正当理由放

弃中标资格（不含项目负责人多投多中后放弃）、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拒不提

供履约担保情形的；

4.企业近三个月内（截止本次招标公告发布时间前 1 日）没有因拖欠工人

工资被招标项目所在地省、市、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

5.如本投标人在本次招投标活动及项目履约过程中，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

骗取中标、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如：投标过程中提供虚假业绩；企业、人员

资料作假）；本投标人投标文件中项目经理与项目现场项目经理不一致。上述情

形均可视为本投标人违约行为，招标人均有权予以公示，并列入江苏省公共工程

建设中心有限公司“违约单位名单”。

6.我司承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中主要设备材料采购要求的规定，进行本项目

设备材料的采购、验收、使用、管理等工作。如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我司愿接

受公建中心的处理。

投标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